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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東亞生產性福利體制下的 
兒少發展帳戶方案 

──新加坡、韓國及香港的借鏡

賴紅汝

壹、前言

自1990年起，對於福利國家和社會

福利的相關討論開始有所轉變。許多學者

紛紛指出單純的社會福利發放再也無法因

應後工業化時代的社會變遷和社會問題，

例如單親家庭、工作和家庭平衡，以及低

技術所造成的失業和貧窮等。為因應這些

問題，社會福利措施應該傾向「預備」

（to prepare），而不是一直處在「修復」

（to repair）狀態；政府應多投入資源在

幫助國民如何順利投入勞動市場、培育人

力資本和維持最低社會保障（Hemerijck, 

2013; Morel & Palier, 2011），這也是

「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政策

取向最初形成的背景脈絡。同一時期，

源自Sherreden（1991）對於貧窮問題

的新看見―在消費社會裡，所得增加不

一定能減低貧窮，但資產累積（Assets 

Accumulation or Assets Building）卻較有

可能。當有資產時，就有較大機會能長期

對人力資本投入，並確保個人和家戶都能

有未來導向的發展；在遇到危機或風險

時，更能提供緩衝作用，使經濟狀況不至

於陷入無法恢復的地步。

在處理貧窮新風險的脈絡下，自美國

而來的資產累積的概念和以歐陸（特別是

北歐）為主的社會投資開始建立起相當的

對話。例如Midgley（1999）基於社會發

展（Social development）概念，認為要打

破貧窮，就必須邁向社會投資，為未來資

本累積和能力發展鋪路。OECD（2003）

針對Sherraden的論述，認為資產累積運

用在處理貧窮問題，在於將消費轉移到

對未來的投資，實已是一種社會投資。

Jenson（2010）則提及社會投資具有多義

（polysemic）性質，可以與各類型政策結

合。Lennartz與Ronald（2017）也進一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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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近期福利發展的兩個新方向：一個是積

極性的「社會投資」策略，以處理勞動市

場的就業問題；另一則是強調以資產為基

礎的一系列策略（Asset-based Policies），

以私人資產累積來增進其福址。兩種方向

乍似不同，一方強調福利國家的存續、面

對新風險，另一方則嘗試從個人資產累積

做起，穩固個人來處理舊風險，但兩者同

時存在有其必要，以建立起更具積極性和

生產性意義的福利資本主義效能。

至2005年左右，至少在英國及美加

地區都有資產累積實際政策執行相關概

念（Loke & Sherraden, 2006）。但相對

於美國的個人發展帳戶（IDA, Individual 

Developmental Account），以及加拿大

的教育儲蓄方案（ESP, Education Saving 

Programmes），英國的兒少發展基金

（Children Developmental Funds）走的是

不一樣的政策發展脈絡，特別是英國的案

例是在服膺當時新工黨在「第三條路」

（the Third Way）上的選擇和調整（White, 

2004）。且資產累積而脫貧的論述並不是

沒有遇到挑戰，在Sherraden（2005）對於

美國資產為主的政策的各項回顧來看，他

認為美國當時的稅制分配和整體論述在方

案執行上並不具融合性（Inclusion），無

法真正協助需要脫貧的民眾。目前英國的

兒少發展基金也因為政黨輪替而於2011年

以「青少年個人儲蓄帳戶」（Junior ISA, 

Junior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所替代。

2008年後，新加坡、韓國及香港等

屬於東亞福利體制之處也開始試行兒少相

關的資產累積策略。東亞國家的福利體制

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具生產性、家族性，

並無太高社會福利投入（Holliday, 2000; 

Kwon, 2009; 李易駿、古允文，2003）。

但為因應更新的風險和社會問題，例如

少子化和高齡化社會所帶來的挑戰，這

樣的福利體制是否能順利運作，也開始

有研究持續討論（Kwon, 2009; Wilding, 

2000）。而是否能成功轉型至社會投資的

福利國家即是其中近期被持續檢視的命題

之一（呂建德，2013；葉崇揚，2018；葉

崇揚、古允文，2017）。而福利體制的不

同，在運用社會投資或資產累積的積極性

社會政策，是否能產生相同效益仍不得而

知。如上討論，本文欲從處理貧窮問題的

角度，整理十年來三處東亞國家（地區）

如何從培育兒少人力資本的方向出發來執

行相關政策及概念、相關成效；並比較臺

灣目前現行兒少發展帳戶與其之差異；最

後並嘗試提出在東亞背景下，這類政策與

社會投資可建立起的對話，期望供相關規

劃及執行單位參考。

貳、 東亞福利體制下的兒少發展

帳戶

Beverly與Sherraden（2001）提出兒

少發展帳戶制度上有七項特徵：是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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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儲蓄、財務教育的資訊度、政府一同

儲蓄或免稅等誘因、自動開戶、對提前取

款的限制、以及儲蓄目標的確認，以及對

於儲蓄的安全感。另根據Zou與Sherraden

（2010）的討論，兒少發展帳戶制度最具

影響力的三項設計為：對象涵蓋範圍、財

務誘因和取款限制，對方案的對象也多

加著墨。Han（2013）則整理以上指標，

使用Sherraden對於兒少發展帳戶的融合

性的四項指標―普及程度（universal）、

進步性（progressive）、終身性（life-

long）和適切性（adequate），來比較韓

國、新加坡及臺灣資產累積政策的特性差

異。本節即依照上述討論範疇來觀察韓

國、新加坡、香港及臺灣等地的兒少教育

與發展帳戶之政策目的、對象與時間、財

務誘因，以及其他政策配套，並在下節表

列比較四地差異與討論。

一、韓國之兒少發展帳戶經驗

韓國政府於2007年推出兒少發展帳

戶政策，對象是有接受社福體系協助的18

歲以下的兒童少年（所謂接受社福體系

協助，亦即安置於機構、寄養家庭等兒

少）。政府與銀行合作，為這些兒少自動

開戶，若兒少存款，政府以1：1方式協助

兒少，每月最高存入30,000韓圜，開戶所

得利息也比其他銀行的類似帳戶都還高。

兒少則能夠於年滿18歲時提領出金額，因

基金只能用於兒少發展帳戶設立目的範圍

所界定的用途中，在提領出前都有專業諮

詢來與兒少討論相關用途。於2009年，首

爾市也推出專門為教育費用儲蓄的發展帳

戶，稱作「希望．夢計畫」，對象擴及設

籍於首爾市低收入戶內0-6歲之兒少，且

所存費用只能用於兒少教育支出。

韓國兒少帳戶的制度規劃有相當的

特色，根據Nam與Han（2010）對於韓

國兒少發展帳戶的分析，包括贊助者、

銀行和地方政府等資源的納入和合作，

對於兒少發展帳戶的延續有相當大的幫

助。首先，「贊助者」（Sponsorship）制

度在兒少社會福利體系中早已存在，由

韓國兒童福利聯盟（Korean Federation of 

Child Welfare）所連結，當兒少無法做存

款時，贊助者即可協助存款。另外，韓國

兒童福利聯盟也針對後續財務教育有課程

的安排與設計，以增進兒少儲蓄及理財觀

念。開戶則由新韓銀行（ShinHan Bank）

負責，其所設計的帳戶分為儲蓄帳戶和基

金帳戶，前者由弱勢兒少及贊助者存入，

後者則由政府協助存入；為響應此項政

策，其甚至也號召約4,000名員工成為贊

助人。而身為最貼近地方社會福利體系的

地方政府，也在所熟悉業務範疇內針對地

方兒少進行資源連結。將既有服務結合新

創政策，並與民間單位密切合作，算為韓

國特有的兒少發展帳戶模式。

而韓國兒少發展帳戶的政策發展背

景也相當值得探究，其中不乏政治論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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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兒少發展帳戶的概念早在2005年即出

現，但遇到包括財務和經濟部門對於經費

是否足夠的質疑。Nam與Han（2010）指

出，韓國的政策背景脈絡遵循著東亞社會

福利體制的特性―「社會福利乃在協助經

濟成長」的相關原則，對於持續投入資

源至社會福利有相當大的疑慮。而轉折

點則在2006年，由當時健康與社會福利首

長Simin Rhyu提出以社會投資為社會福利

發展之主要論述，以處理東亞社會逐漸出

現的社會變遷問題。這樣的政策方向最終

獲得財務及經濟相關部門的認同，也才有

2007年兒少發展帳戶的執行。

在執行10年後，目前韓國兒少發展

帳戶參與對象以擴大至12歲及 13歲之低

收入戶之兒少，且於2017年將1：1存入

金額上限增至40,000韓圜，於2017年有

90,597名兒少在方案當中，存款率平均

86.3%，每月存入30,000韓圜以上的兒少

也有54.3%（CDASC, 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 Supporting Committee, 2017）。

此外，韓國的兒少發展帳戶開始多元發

展，不僅有更多地方政府發展相似方案，

也擴及不同對象（甚至成人，但仍以工作

貧窮為主）或增加使用目的（Han, 2019; 

Weon & Rothwell, 2015），實是嘗試在政

府經費可負擔狀況之下往提升涵蓋率上發

展。在近年的成效回顧中，Han（2019）

運用兒少參與者對於參與兒少發展帳戶的

心得文章作質性分析，也發現兒少認為發

展帳戶有諸多正向協助，包含降低其對未

來的焦慮、提升未來教育機會和思考職涯

的可能性，對於兒少的儲蓄及理財行為也

有相當幫助。但是對於方案執行成效或與

弱勢家庭的服務配套極少定期回顧，也無

弱勢少年自立後情形追蹤，此將是未來作

為發展普及式政策過程中評估的重點。

二、新加坡之兒少發展帳戶經驗

新加坡政府對於資產累積的相關政

策特別熟悉，Loke與Sherraden（2006）

比較新加坡與他國資產累積帳戶時即指

出，其政府對於社會福利政策的設計大都

為普及式、終身式之儲蓄帳戶式設計，目

的在讓每個國民都能為自己未來的教育資

源或生涯做準備。而政府推行相關的兒少

儲蓄帳戶政策也幾乎是世界最早的，其於

1993年時即推出6-16歲兒少所需要的「教

育儲蓄帳戶」（ES, Edusave account），

在16歲後所餘金額可轉至「高等教育儲蓄

帳戶」（PSEA,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ccount）儲蓄至20歲，以鼓勵家庭為兒

少未來教育做準備（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9）。從教育儲蓄帳戶，兒

少就學的十年內可接到約3,000新幣之基

金以供教育之用，家長不用存款；在高等

教育儲蓄帳戶，家長可以存款，每年視家

庭狀況可接到約200至400新幣之政府補助

款；兩者並有針對優秀學生提供獎助學金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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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這兩種儲蓄帳戶，於2 0 0 1

年，新加坡政府再為0-6歲兒少設計「嬰

幼兒紅利儲蓄帳戶」（BBS, Baby Bonus 

Scheme），也被稱為「兒少發展帳戶」

（CDA, 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其

目的最主要是為了刺激生育率，以及幫助

青年穩定成家。根據新加坡社會及家庭發

展部（MSF,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2020）的介紹，嬰幼兒

紅利儲蓄帳戶除了生產時給予至少4,000

新幣的現金禮（Cash gift）之外，也依據

胎數另外將不同金額存進兒少發展帳戶，

胎數越多存進越多。在2012年及2016年的

修定後，兩者金額皆有向上調整。

以上三者的使用，前兩者只能做教

育使用，嬰幼兒儲蓄帳戶則可運用在學前

教育和照顧。三者在兒少未使用完成的

時候，都可以直接存到下個階段，甚至

在高等教育儲蓄帳戶之後，又可轉入公積

金儲蓄帳戶已做後續包括退休、健保或

購屋所需（Loke, 2007; Zou & Sherraden, 

2010）。有趣的是，其制度設計在初期，

是以有18歲以下兒少的雙親家庭為主，單

親家長皆被排除在外，顯示其政策對於傳

統家庭價值的擁護，直到近期才有少部分

開放（Poh, 2018）。

另一方面，雖是普及式帳戶的設計，

但極少有研究關心新加坡低收入戶兒少使

用相關帳戶的狀況，Han與Chia（2012）

於10年即後對嬰幼兒紅利儲蓄帳戶及兒少

發展帳戶之使用做初步成效研究。研究

發現，家長對於制度的熟悉度和認同度

有助於儲蓄；在對整體制度設計的感受方

面，家長對於自動開戶和自動扣薪儲蓄的

制度若為正向，也有助於後續儲蓄。但總

體來看，知道的低收入戶家庭不多，知道

了但開戶率不高，開戶了存款率也見低。

其他例如利率或隨孩子數增加投入並不

具有差異。由此可見，新加坡的普及式

政策在對於扶助弱勢兒少方面尚有可討論

之處。

三、香港之兒少發展帳戶經驗

香港政府於2008年成立兒童發展基

金（Children Development Fund），Chan

與Ho（2013）特別探討當時主導的扶貧

委員會（CoP, Commision of Poverty）的

論述，其認為個人因素例如不當的態度或

缺乏復原力及能量，是兒少無法脫離貧窮

循環的原因，因而也特別期待運用資產累

積相關政策，以更積極的方式來幫助經濟

弱勢者正視自己的未來，並為自己的未來

努力。除了一般資產累積的概念―增進弱

勢兒少人力及教育資本，當時的勞動和福

利局秘書長Cheung Kin-chung也更期待此

方案能帶進社區資源以培力兒少，因此也

規劃了包含個人、家庭、政府、非政府組

織及私部門能協助投入的方案，以期能穩

定陪伴兒少成長（Zou, 2015）。推動至

2013年，約有97％的兒少皆能每月存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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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港幣（香港立法會，2018）；至2019

年政府已投入共6億港元，並在基金下已

推出7批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計畫和5批校本

計畫，逾17,000名兒少受惠（香港勞工及

福利局，2020）。

香港兒童發展基金方案特色大致有

三（香港勞工及福利局，2020）：首先

是，引入外界資源的目標儲蓄，其鼓勵每

位參與學員訂下每月儲蓄港幣200元的目

標。計畫的營辦機構或學校會引入企業

及私人捐助，為每名成功完成儲蓄的學員

提供1：1的配對捐款，再加上政府所提供

的1：1配對獎勵，讓儲蓄的總額最多可達

港幣14,400元（個人：私人／企業：政府

=1：1：1）。方案為期兩年，學員可於

計畫的第三年使用該筆儲蓄來實踐個人發

展計畫除了以政府協助。1：1：1存款之

外，香港兒少發展基金的特殊處，在於友

師方案（Mentorship program）所提供的

陪伴，以及個人發展規劃的討論，前者以

方案的運作配合友師（mentor）的經驗分

享，而在陪伴過程，兒少都可以與其諮詢

者討論未來學業、職業規劃，並基金的相

關運用。

根據Chan等人（2013），這樣的方

式並不是沒有挑戰，畢竟有些諮詢者的訓

練和支持不足，而家長的財務識字率並

不一定足夠，都會降低兒少發展基金的

效益。Chan與Ho（2013）針對方案社工

作服務成效訪談，也提及友師的流失率不

低、方案初期無法辨識有足夠動力的兒

少，以及家長忙於工作無法更積極參與方

案等問題，且最重要的是，受訪社工人員

都認為方案最期待的效果―脫貧，不能在

短短三年內看出來，但因累積儲蓄習慣、

翻轉態度後，才會較有機會脫貧。也因

此，定期追蹤方案成效實為了解其長遠脫

貧效果的重點。根據陳高凌等人（2017）

於2016年針對方案成效所提之研究報告，

訪問約902名兒少，其中包含計畫參與者

與非計畫參與者。研究發現參與計畫的兒

少對比於並無參與計畫的兒少，在學業上

期待有較高的成就、且較有機會得到來自

於親友的網絡支持、並有較為穩定的儲蓄

行為；2020年的最新報告也針對工作薪

資、考取證照、是否需領取社會補助等與

非計畫參與者做比較，顯示出目前香港兒

少發展帳戶的政策設計和安排有正向影響

（陳高凌等，2020）。

四、臺灣之兒少發展帳戶經驗

根據Zou等人（2013）的回顧，臺北

市政府首先採用資產累積概念設立「臺北

市家庭發展帳戶」方案，其為針對臺北市

低收入戶所設計的為期三年的方案，鼓勵

自願參與的100戶低收入戶家庭每月存入

約臺幣2,000至4,000元的金額，市政府也

連結民間資源會每月存入1：1的款項至由

臺北銀行（現富邦銀行）開戶的帳戶。

Cheng（2004）針對方案做評估研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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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相當正向的結果，包含三年後家庭持

續儲蓄和就業的意願，以及對理財相關知

識和未來個人職涯發展，都有具體的成

果，因而至2005年，臺灣在脫貧政策上已

有幾項做法和目標定調。例如於2004年，

社會救助法第15條即加入「福利緩衝期」

概念，在尋職後增加的收入或資產，最長

可以有三年的時間（或得延長一年）不計

入資產調查；且根據林萬億等人（2005）

所編撰之「自立脫貧方案操作手冊」，開

始建立起教育投資、就業自立、資產累積

等三大目標。在此之後，臺北市更將方案

類型轉為多元化，對象納入青少年及青

年，目標更專注在教育投入；更有相當多

的縣市地方政府，甚至是民間單位（例如

家扶基金會），開始發展類似方案以協

助兒少發展其資產和能力，鼓勵其脫離

經濟弱勢的處境（Cheng, 2007; Zou et al., 

2013）。

於2016年，蔡英文總統候選人召集

專家學者討論脫貧政策建議，兒少發展

帳戶此項資產累積政策被競選團隊所接

受，並在蔡總統當選後於2017年執行。李

美珍等人（2019）整理指出，政策主要目

的在於針對經濟弱勢兒少做教育及人力資

本投資，以降低貧窮對其的影響，增加未

來發展機會；再者經濟弱勢兒少若能繼續

升學，恐需透過學貸來繳交學費，兒少發

展帳戶的存款則可在兒少想要持續就學時

繳交學費。對象為2016年1月1日後出生的

低收入戶兒少，政府將以1：1比例每年存

入最多新臺幣15,000元的款項，每月則有

500元、1,000元、1,250元的金額可供選擇

存入，開戶後更有開戶金約新臺幣10,000

元以鼓勵儲蓄（行政院，2018）。在配套

措施上，則有財務教育、以工代賑及社工

輔導等多項扶助，期望能夠從各個面向支

持帳戶參與者能持續儲蓄，在18歲時得到

人生的第一桶金。

執行三年多來，曾被質疑於開戶率

低落、各項配套不足以鼓勵低收入戶存

款，以及社工財務教育知識不足等等問題

（陳亭蓉，2018），直到近期改善許多配

套措施，例如改為申請制而不是契約制、

繳款方式更為便利，以及嘗試補足社工人

力等等（李美珍等人，2019），在進步性

上多有著力。於2019年11月30日開戶率已

來到49%（11,292人），且存款率上升至

82%。目前存款以每月新臺幣1,250元為

最多，占66%，帳戶平均金額已來到新臺

幣30,943元，總金額約新臺幣三億元（林

惠琴，2019；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

司，2020）。

參、 四地區兒少發展帳戶的經驗

與社會投資的對話

根據以上四地對於兒少資產累積政策

的相關討論，作者將方案特色整理如下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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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地兒少發展帳戶各項特徵比較

新加坡（1991） 南韓（2007） 香港（2008） 臺灣（2017） 

對象 全國兒少

在機構或寄養體系

之弱勢兒少；2011
年後擴及12歲低收

入兒少；2016年擴

及13歲低收入兒少

首爾：低收入家庭

兒少

低收入戶弱勢兒

少

2016年1月1日後

出生於低收入戶之

兒少

另，各縣市各有不

同脫貧方案做增強

扶助

年齡

BBS：出生至6歲
ES：6至16歲
PSEA：7至20歲

出生至18歲
首爾：出生至6歲

10至16歲 出生至18歲

目的
提升生育率，鼓勵家庭教

育投資

降低不平等和幫助

弱勢兒少脫離代間

貧窮

創造發展機會、

養成儲蓄習慣、

累積資產

人力和教育投資為

主，再加上學貸負

擔龐大

可

運用

範圍

兒童照顧、學前（特殊）

教育和健康照顧；未來教

育費用

高等教育費用、購

屋和創業；2008
年後可用於醫療或

婚姻用途

與個人生涯發展

相關之計畫

高等教育費用、不

繼續升學者的職涯

訓練和創業

財務

誘因

BBS：生育立即給付S$4,000
（第一或第二胎）或S$6,000
（第三或第四胎）

政府針對第二胎後1:1投入

最高投入：S$6,000（第二

胎）S12,000（第三或四胎）

S$18,000（第五胎之後）

ES：十年間最高獲得S$4,000
PSEA：每人每年S$200-S$400

政府／贊助者1:1
投入，最高投入每

月KW 30,000

贊助人分別於政

府，投入比例

1:1:1；完成儲

蓄，政府另給

HK$3,000

政府先存入開戶金

TWD10,000
政府1:1投入，上

限每年TWD15,000
存金利息收入，免

納所得稅

帳戶內的存款，

不列計「家庭財

產」，不會影響參

加者的福利身分

領取

限制
無提早領取限制

18歲以前不能使用

首爾：可提早使用

（包含利息），但

不可領取政府投入

首兩年不能領取

18歲以前不能使

用，但可退出並領

取自存款

資料來源：Zou與Sherraden（2010）；Han與Chia（2012）；Han（2019）；香港勞工及福利局（2020）；
衛生福利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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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兒少發展帳戶在東亞福利體制： 

進步性和普及性仍漸進發展中

由表中可知，在兒少發展帳戶中心理

念中，政府協助兒少儲蓄即是重點。四地

區對於兒少發展帳戶皆採1：1配對儲蓄

方案，新加坡結合生育政策有立即的生

育給付金；臺灣則有開戶金，且依循社

救法濫觴，三年內不計入方案資產累積

至資產調查中。而韓國和香港一開始就考

慮使用贊助者機制，以穩定兒少家庭的儲

蓄；臺灣政府則到2018年才頒布接受捐贈

的分配辦法。但在新加坡的案例中，Han

（2013）有特別提及新加坡的案例並評

論，雖是一個屬於全體兒少的方案設計，

甚至儲蓄的金額都可以留做未來就學、

就業、健康需求和退休基金使用，屬於

終身性質，但是在是否考慮經濟弱勢的

家庭方面卻有所疑慮，因為有許多跡象

都顯示經濟弱勢家庭非但未開戶頭，開了

也非常難達成儲蓄目標，反而影響到新加

坡兒少發展帳戶的融合程度。香港立法會

（2018）也指出未來香港政府也需思考納

入所有低收入戶兒少至兒少發展基金的可

能性（而不是只有10-16歲者），甚至增

加累積金額，以提升此政策的進步性和普

及度。

在與其他單位合作方面，雖香港與

韓國皆帶入相當程度的民間組織與私人／

企業的合作，以延續方案，但香港的兒少

發展帳戶更彰顯出帶入社會網絡資源的概

念，在政策目的上帶有社會網絡資本投入

的意味更加清楚：臺灣雖有政府社工輔導

的機制，但仍屬公部門的資源，似乎也只

有地方政府方案會特別設計更細膩的社工

陪伴和與兒少的生涯討論。因而在輔導方

案中考慮建置更長久的「友師」體系，對

於兒少生涯發展給予更多建議，應是可參

考的方向。

另外，對政策熟悉度、認同度對開

戶率和存款率大有關係，影響著配套的

設計。在Han與Chia（2012）對於新加

坡制度的評析中發現，受訪家長對於自

動開戶是否有感，與未來儲蓄有正向相

關，因而自動開戶與否成為一項重要的

議題。而就實際情形而言，家長對於可

以馬上收到的現金禮有較大的誘因，但

卻需要過層層申請與填表過程的開戶

卻較無行動力，因而有開戶率不高的情

形。再加上政府近期有「兒少發展額度」

（Children Development Credit）的政策

設計以補助家庭照顧、教育和健康等相

關支出，Han與Chia（2012）建議政府可

整合各項措施至兒少發展帳戶內，以增

加其開戶率。而在臺灣，2020年衛福部

也增加有利於申請與繳費的行政措施，

希望有助於提高開戶率（衛生福利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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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處兒少發展帳戶與社會投資的 

對話：投資的適切性、與衍伸出的

交換性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發現在東亞的社

會福利體制脈絡中，教育與人力投資的發

展及論述對政府有相當的吸引力，偏左和

偏右的立場都大致能接受。以韓國為例，

兒少發展帳戶在於投資未來人力資本，對

經濟或財政部門來說，也符合有利於未來

經濟成長的目標（Nam & Han, 2010）。

Cheng（2019）所整理臺灣兒少發展帳戶

之推行過程，就提到政府對於未來經濟弱

勢兒少所需學貸恐也是未來財政負擔，能

以「存第一桶金」的方式來處理這樣的問

題相當有助於兒少發展帳戶的推行，也符

合兒少發展帳戶的適切性。而如此背後的

意味即是，讓這些弱勢年輕人有能力自

行從勞動市場機制中自立，減少未來社會

濟福利的支出，相當符合社會投資政策的

期望。

在香港或臺灣的兒少發展政策雖較無

明顯提出社會投資策略的聲明，但因為服

膺東亞福利體制的「較低福利支出，且支

出皆以未來發展為優先」的原則，與韓國

相同，服務皆始於弱勢兒少為服務對象；

甚至在臺灣，方案的試驗皆從較有資源的

地方政府先做起以了解方案的效用，最後

才帶來學習效應擴展至全國（Zou et al., 

2013）。另外，四地的政策目的規劃和金

額運用，大致都限縮在教育，其他則也包

含未來創業、購屋等項目；在新加坡因為

政策與鼓勵生育連結，也開放給新人於婚

禮中使用。針對經濟弱勢兒少的方案中，

韓國、香港及臺灣的政策設計皆有財務教

育或是需參與服務或與未來生涯與就業發

展有關的訓練課程的要求，且領取限制也

較為嚴格，有些許的控制和交換意味，可

見東亞福利體制在處理兒少發展帳戶時有

其殘補的背景脈絡。因此，在東亞福利體

制當中，很有可能為經濟弱勢者帶入人力

資本教育投資才是真正被關心的議題，相

當耗費稅收成本的社會投資模式的運用仍

尚待觀察。

肆、結語

本文以東亞福利體制下四地區，為處

理貧窮問題所提出之兒少發展帳戶政策為

分析標的，來初步理解其可能的社會投資

論述。在社會投資的論述中所強調的生產

性特性，例如培育兒少人力資本、投資教

育等，以上這些東亞福利體制在執行兒少

發展帳戶時樂意採用，但在脫貧政策底下

仍有其條件交換特性所在，包含必須為自

身負責、1：1投入、參與財務教育或社會

服務等。而兒少資產累積方案雖在概念上

與社會投資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發展脈絡

較為不同，制度設計上也較專注在是否能

鼓勵參與者儲蓄以及運用在有關未來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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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發展範疇的問題，不如社會投資概念

來的廣泛，但卻也是意欲發展社會投資概

念國家的重要政策工具。最後，目前各地

方案執行整體成效尚不明確，雖有研究發

現正向回應，但卻也有無法真正解決經濟

最弱勢者不能固定儲蓄的現象發生。因此

本文認為，這樣的作法是否能帶領東亞社

會福利體制下賦予經濟弱勢兒少足夠的發

展，並體制成功的融合轉變，仍需我們持

續觀察。

（本文作者為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助理教授）

關鍵詞： 東亞福利體制、社會投資、兒少

發展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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